
特 急 

 

汕市财法〔2016〕7 号 

 

关于转发广东省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 

增值税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区（县）财政局、国税局、地税局，市国税局直属税务分局： 

现将省财政厅、省国税局、省地税局《关于印发广东省全

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财法

〔2016〕1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予以高度重视，在当地党委、

政府和营改增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根据方案分工，狠抓工作落

实，确保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顺利实施。 

 

 

汕头市财政局      汕头市国税局      汕头市地税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3 日

汕 头 市 财 政 局 
文

件 
汕头市国家税务局 

汕头市地方税务局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 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。 

汕头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月 4日印发  


